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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理论探讨及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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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热点，也是新医改方案明确提出的今后三年的五
项重点工作之一。本文主要从对公共服务均等化时代内涵的理解入手，分析和总结我国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公共财政体制对均等化的影响，认为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政府公共财政需承担更

大的责任，同时要加快公共财政立法保证均等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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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在一个国家内，处于不
同地区的所有居民都能享受到大体相等的基本公共

服务［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属于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范畴。胡锦涛在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中央政治
局第３５次学习会议上就提出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
健服务的理念。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
中提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并提出到

２０１０年要建成比较完善的覆盖全国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体系。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会议决定，从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１年，重点需要抓好五项
改革，其中之一便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

等化。

国内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起源于西方，国内研

究的时间还不长。本文将主要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理论探讨、现状、问题和公共财政体制对均等化的影

响等方面进行分析。

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

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已有较多研究，但国

内学者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体、客体以及均等的

内涵尚存一定争议。

１．１均等化的主体
对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体”通常有两个问题

需界定清楚，一是谁应当是均等化的享有者或受益者，

二是在谁与谁之间实现均等问题［１］。对于第一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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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均等化必须涵盖在国内居住的

中国公民，争议在于是否要把居住在本国的外国人和

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涵盖抑或排除。本文认为公共

服务均等化应重点体现地域性和人性化，除覆盖本国

居住的中国公民外，还应将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涵

盖在内，同时将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排除在外。至

于在谁与谁之间实现均等化的问题，通常涉及到个体

之间的比较和群体之间的比较。当前我国尤以群体之

间的不平等问题为甚，表现为不同地区、城乡之间以及

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均等问题。

１．２均等化的客体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客体”即纳入均等分配的公

共服务范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围要适中，不宜

过宽也不能过窄，纳入均等化范围的公共服务主要

包括四类：（１）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
务；（２）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等
公共事业性服务；（３）公益性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保
护等公益基础性公共服务；（４）生产安全、消费安全、
社会安全、国防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务。［２］在优先次

序方面，多数学者主张将基础教育、公共医疗以及困

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等纳入优先考虑之列。［１］

１．３均等化的理念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平理念在公共服务领域的

具体体现，虽然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均等化是

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非绝对平均，但对均等化的判断

准则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常修泽认为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内涵应包括全体公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

的机会和原则应该均等以及结果应该大体相等，社

会在提供大体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成果的过程中尊

重某些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２］陈昌盛等认为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判断首先应遵循罗尔斯的“最大最

小”原则（即在坚持平等自由原则基础上，承认公共

服务在群体间可以存在差异，但公共服务的提供必

须有助于社会最弱势群体状况的改善，这种差异必

须对弱势群体最为有利）；其次要遵循均平原则（即

基准的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应该平均，是底线完全

平等）［３］。张恒龙等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条件均

等的具体体现［４］。刘新建等认为对有关生存的公共

服务应遵循结果均等原则，有关发展的公共服务应

遵循机会均等原则［５］。

２我国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现状及问题

２．１政府在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上的责任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除“八五”和“九五”计划前期以

外，我国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财政支出比例

基本维持在５０％以下，近年来甚至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４
年比１９９６年下降了１０％以上（表１）。反观发达的
市场经济国家，公共产品支出比重大都在７０％以上。
若扣除行政管理费的因素，则我国２００４年的公共产
品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不到２０％。这说明，我
国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存在缺位现象，公共财

政建设的步伐应当进一步加快［６］。

表１　提供基本公共产品财政支出及其比例

财政支出

总额（亿元）

基本公共产品

支出（亿元）

基本公共产品支

出所占比例（％）
行政管理费占财政

支出的比例（％）

“一五”时期 １３２０．５２ ５９５．９３ ４５．１３ —

“二五”时期 ２２３８．１８ ７７７．６２ ３４．７４ —

“三五”时期 ２５１０．６０ １０５０．９６ ４１．８６ —

“四五”时期 ３９１７．９４ １５３７．９６ ３９．２５ —

“五五”时期 ５２８２．４４ ２２４９．４４ ４２．５８ ３７．８７

“六五”时期 ７４８３．１８ ３２６０．９５ ４３．５８ ３６．２４

“七五”时期 １２８６５．６７ ５９６０．９８ ４６．３３ ３２．８９

“八五”时期 ２４３８７．４６ １２７７８．９２ ５２．４０ ３８．９０

１９９６年 ７９３７．５５ ４１７１．７７ ５２．５５ ３７．６２

１９９７年 ９２３３．５６ ４６２９．６０ ５０．１４ ３５．４３

１９９８年 １０７９８．１８ ５２９６．２６ ４９．０５ ３４．２３

２０００年 １５８８６．５０ ６８００．０４ ４２．８０ ２５．３７

２００４年 ２８４８６．９０ １１９６７．０２ ４２．００ ２２．６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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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公共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严重不平衡
据卫生部统计，１９９８年政府卫生投入５８７．２亿

元，大部分用在城市，用在农村的只有９２．５亿元，仅
占１５６％。新华社２００２年公布的数据表明，目前我
国农村人口仅享用不到 １／３的医疗卫生保健服
务［７］。据２０００年《世界卫生报告》研究，在被统计的
１９１个国家或地区中，按整体健康水平或人均公共卫
生资源拥有量，中国排在６１位，但按公共财政的公
正适应性或公共卫生资源在城乡居民之间分配和使

用的公平程度，中国却排在１８８位，这一评价是对中
国城乡居民不平等地享用公共卫生服务这一基本公

共品的一个标示［６］。

另外，还有很多专家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公共服

务不均等的存在。王雍君用城乡人均享有的医疗卫

生资源（包括医生、护士及医疗设施及设备等）之比、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的比较得出：城乡间公

共服务的差距比城乡经济差距更大（表２）。［８］解垩
指出：城乡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既体现在农村基础

教育的资金投入方面，也体现在现有卫生资源在城

乡之间差距悬殊的分布方面，而社会保障的城乡差

距最为明显。［９］包兴荣认为：当前的城乡差距集中表

现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差距上，而城乡

公共服务的差距又突出表现为农村公共教育、公共

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服务产品供给水平远

落后于城镇。［１０］陈昌盛等通过比较发现：各地基本公

共服务绩效得分与其第一产业比重（体现城市化水

平）和农村／城镇恩格尔系数比大体呈反向关系，公
共服务的城乡差距十分突出。［３］张磊研究表明，我国

东、中、西部的地方公共卫生支出规模和人均地方公

共卫生支出规模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表３）。［１１］

表２　地区间经济差距、财政能力差距与服务差距

计量指标 比值

经济差距 城乡人均收入（２００５） ３．２：１

财政能力差距
人均财政支出５个最高辖区／最低辖区（２００４） ７．７：１

人均财政支出 最高辖区（上海）／最低辖区（河南）（２００４） ８．８：１

公共服务差距
城乡医疗卫生资源 ７．４：１

城乡小学生均财政支出（２０００） ４．５：１

表３　中国不同地区公共卫生支出规模比较（％）

项目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东部 ６．００ ５．５１ ５．１０ ４．９１ ４．４８ ４．３１ ４．５７ ４．２２ ４．１１

中部 ５．４２ ４．７２ ４．３０ ４．０３ ３．７３ ３．５５ ３．９６ ３．６３ ３．６１

西部 ５．９１ ５．４３ ５．０２ ４．６０ ４．２７ ４．３５ ４．９５ ４．０８ ４．３０

平均 ５．８３ ５．２９ ４．８８ ４．６１ ４．２４ ４．０４ ４．３９ ４．０４ ４．０４

　　　　　　　　注：地方公共卫生支出的规模是指地方公共卫生支出占当年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

３公共财政体制对均等化的影响

财政体制改革后，卫生事业占整个财政支出的

比重不断下降，占科教文卫事业费的比重也不断下

降。即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政府在卫生领域支

出的比重实际上是不断下降的。政府卫生支出占卫

生总费用的比重从１９８１年的３７％，下降到２０００年
最低的１５％，２００７年回升到２０％；与此同时个人卫
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１９８１年２４％增加到
２０００年的５９％，２００７年下降到４５％。这也是老百姓
不断抱怨看病贵的重要原因。

由于财政分权导致了卫生支出成为地方政府的

责任，而地方政府的财力差异非常大，财力最高的省

与最低的省在人均卫生支出上相差１０倍以上。财
政分权对卫生支出的效应显著为负，分权化越高，政

府的卫生事业支出越低。ＧＤＰ与卫生支出之间的关
系也是反向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使政府加大对卫生

事业的投入。财政分权化越高，政府会越偏好投入

到经济部门。这是因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绩考核指

标是ＧＤＰ，所以偏好于用公共财政来发展经济而不
是改善民生［１２］。

３．１中国式财政分权是“自上而下”的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对于某种公共产品而

言，如果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若地方政

府能够和中央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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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提供时效率更高。因此，传统的财政分权是

“自下而上”的。但我国的情况却大有不同，从１９８０
年开始实行财政包干体制，到１９９４年推行分税制财
政体制，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均将保证中央政府取

得足够的财政资源以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作为

主要目标，各项改革措施均由中央制定政策，地方负

责执行。因此，中国式财政是“自上而下”的。这在

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基层财政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

而陷于困境，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严重不足［１３］。

３．２服务责任的过度下放
根据财政联邦制（ｆｉｓｃ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理论，支出责

任应下放给那些不至于产生外溢、具有起码财政能

力、并且管理上能够胜任的规模最小的地理辖区。

此外，成功的财政分权还需要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

受托责任（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在这些基本要求尚未具
备时的服务责任下放，称为过度下放（ｅｘｃ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ｏａ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中国是个单一制的政府结构和具
有集权传统的国家，但服务责任的下放比多数联邦

制国家走得更远，甚至在其他国家通常由国家级政

府负责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在中国也主要由地方政

府承担。２００５年，我国９６％的医疗卫生支出由地方
政府负责，这个比例比美国和澳大利亚要高得多［８］

（表５）。支出责任的过度下放对财政均等目标产生
不利影响，许多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缺乏足

够的财政能力筹集满足国家最低服务标准所需要的

资金。虽然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转移支付

资金，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层次众多而管理能力

匮乏的国家，这些资金很难“在适当的时间到达适当

的地点”，支出绩效也难免差强人意。此外，信息不

对称和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监督能力，也使许多资

金流向地方政府偏好的支出项目。

表５　服务责任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分配（２００５，％）

中央 地方 合计

中国

　　社会保障与就业 ４５ ５５ １００

　　教育 １０ ９０ １００

　　医疗卫生 ４ ９６ １００

美国 公共医疗和卫生保健 ５５ ４５ １００

澳大利亚

　　社会保障与福利 ９２ ８ １００

　　教育 ３１ ６９ １００

　　医疗卫生 ６２ ３８ １００

３．３基层财政的财力与事权不相匹配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清，不规

范，即事权不清，在此情况下，各级政府间事权层层

下放，而财权和财力却层层上收。目前基本公共服

务的事权主要由县乡基层财政来承担，据调查，我国

的预算内公共卫生支出，中央政府仅占卫生预算支

出的２％，其他均为地方政府支出，而在地方政府，
县、乡共支出了预算的５５％～６０％。另外，从财权和
财力来看，基层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没有举债权，

也没有独立的主体税种，收入主要依靠共享税，使其

掌控的收入极其有限，而转移支付又不到位。财力

与事权的不匹配是基层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也是

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关键［６］。

３．４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本身存在缺陷
这是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扩大的重要原

因。按照安体富的观点，转移支付制度本身总体设

计存在缺陷，形式过多，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资金

分配办法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导致公共服务地区

间不均等。［６］王雍君认为：现行转移支付制度是中央

与地方政府相互博弈的产物，被中央赋予过多且相

互冲突的功能和目标，当目标无法兼顾时，均等化目

标被有意无意地置于次要地位，这造成的直接后果

是超过转移支付总额６０％以上的税收返还与专项转
移支付存在逆均等化现象，一般目的转移支付的均

等化效果也不确定。［８］曹俊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

论：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缩小了省际间以及三大经济

区域之间的财力差距，但未能有效降低中部、西部地

区内部各省市之间财力的差距。［１４］王磊通过构建计

量模型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税收返还与公共服务

不均等程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税收返还不利

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专项拨款和一般性转移

支付与公共服务不均等程度有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１５］张恒龙、解垩等也认为税收返还强化了财政不

均等，而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均等化

效果比较有限。［９，１６］上述学者的研究表明：公共服务

的非均等化在很大程度上与现行转移支付的均等化

效果不明显有关。

综上所述，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的财力弱化，

必然导致公共支出在卫生领域的减少，因此，加大对

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中央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

任。［１２］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能简化为一个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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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力分配问题。财力分配问题，包括支出结构调

整和转移支付安排，只有与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如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就业服务体制的

改革等结合起来，才可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

化。［１７］同时，要加快公共财政立法，使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成为公共财政的主要目标。［１８］

均等化可通过三个阶段来实现，首先推动实现

区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此基础上实现城乡均等

化，最终推动全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时，均等化

服务必须是政府的统一制度安排，通过政府强有力

的领导和法律法规的保障，通过制度的建设，最终实

现人人享有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

国内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有如下

两个方面待加强：一方面，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不

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群体性不均等问题研究不足；另

一方面，目前对公共卫生服务不均等的度量多从数

量的角度考虑，而且多以财政收支或公共服务的财

政支出为依据，较少考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成

本差异、产出水平及供给效率，这使得目前对公共服

务的不均等程度的度量，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果

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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